
扶风县公安局基层派出所修缮改造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扶风县公安局基层派出所修缮改造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

宝鸡市）宝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采购文件，并于 2023 年 08 月 10 日 14:00:00 前递交竞

争性磋商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ZTCG-2023013

2、项目名称：基层派出所修缮改造项目

3、预算金额：1800000.00 元

4、最高限价：1407754.22 元

5、采购需求：拟修缮改造段家派出所、森林派出所业务用房、外观标识、办案区、屋顶

漏水等基础设施（详见工程量清单）。

6、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历天（具体服务起止日期可随合同签订时间相

应顺延）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二、 响应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办法》（财

库〔2020〕46 号）；（2）《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财库[2004]185 号）；（3）《环

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 号）；（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

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 号）；（5）《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政府采购

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8]248 号）；（6）《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

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7）《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

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8）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 号）；（9）《财政部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10）

《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

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 号）；（11）《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

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 号）；（12）《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

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 号；（13）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

采购政策；如有最新颁布的政府采购政策，按最新的文件执行。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1）供应商须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且年检合格；（2）供应商应授权

合法的人员参加磋商全过程，授权委托人参加的须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代表身

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参加的，须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身份证原件，提交的法人身份

证应与营业执照信息一致）；（3）供应商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4）拟派项目经理须提供建筑工程二级

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 B证，且无在建工程，拟派项目经理在本单位

2022年 7月至今连续6个月职工养老保险缴纳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的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企业及项目经理须在“陕西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上能查询到相关信息，且

无不良行为记录（提供完整网页截图）；（5）财务状况报告：提供 2022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审

计报告（成立时间至提交磋商文件截止时间不足一年的可提供成立后任意时段的资产负债表）

或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六个月内基本账户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6）社会保障资金

缴纳证明：提供 2022 年 7 月至今连续 6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

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单据或证明上应有社保机构或代收机构的公章或业务专用章。依法不

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7）税收缴纳证明：提供 2022 年 7

月至今连续 6个月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上应有代收机构或税务机关的

公章或业务专用章，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8）提供具有履行本合同所必

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说明及承诺书；（9）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

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10）信用记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

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站查询截图（加盖单位公章）；（11）本项

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供应商应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12）磋商保证金缴纳凭证；（13）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磋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

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三、 采购文件的获取

1、时间：2023 年 07 月 27 日至 2023 年 08 月 03 日，每天上午 09:00:00 至 12:00:00，下

午 14:00:00 至 17:00:00（北京时间）

2、地点：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3、方式：在线获取

4、售价：0元

四、响应文件递交

1、截止时间：2023 年 08 月 10 日 14:00:00

2、地点：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宝鸡市）电子标线上递交



3、开标地点：宝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第 13 开标室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须知：使用捆绑省交易平台的 CA 锁登录电子交易平台，通过政府采购系统企业端进入，

点击我要投标，完善相关投标信息并打印回执单。各供应商须自行在规定时间内下载竞争性磋

商文件。未完成网上投标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在平台上下载电子招标文件的，导致无法完成后续

流程的责任自负。

2、投标人在网上填写单位信息（单位名称、营业执照相关信息）时应与磋商文件要求及

后期上传的电子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中相关信息一致，否则造成资格审查不通过的后果自负。

3、特别提醒：本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化投标方式。（电子化招投标的方式，供应商使用

CA 锁对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进行制作、签章、加密、递交、解密、二次报价等相关招投标事

宜，供应商开标现场需携带 CA 锁进行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解密，并携带 CA 锁现场进行最终报

价。因供应商自身设施故障或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完成投标的，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后果。）供应

商须在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时限内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ggzy.baoji.gov.cn/）”系统，直接下载竞争性磋商文件。逾期下

载通道将关闭，未及时下载竞争性磋商文件将会影响后续开评标活动。

4、请各供应商按照陕西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供应商注册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

通过陕西省政府采购网注册登记加入陕西省政府采购供应商库。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扶风县公安局

地址：扶风县新区东二路 16 号

联系方式：0917-2882723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陕西中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鹏博中心 2号楼 B座 806 室

联系方式：0917-3509989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史女士

电话：0917-2882723


